TAB R A AR ER T
1145 & 85 %705
B o 4 AAFEREFLYRBEARRET

s
2 IJ A /;:)'_ £ ‘%’m

__p;.] F A FIZ A G B G oD g ﬁ»’j—”".ﬂ){%*{rf?
(%;%-%‘s P14E BREF 525L) > A 4o
i
T OOF et £ “17m & B 22 2] 0 F B HIRNAS R E G
wnjfiﬁﬁ 1o

2z
- BRI T OO F @B E 7 B 1 b
0o AREH A AR 0 RRAE FH3E ~ FH1IER

DA T TH R IT2 ) AR F R 54TTiE 5 ]

N

L6 AL s ER R R > LE S e
ﬂ”ﬁ%*ﬁmﬁiii%g’ﬁﬁy@gﬁ%io
B SR A4 PI5P N B R A £ A4

B RAE LRI AR RARIAE] T 1146
M""’w‘rllz@fﬂ()_}“198%% (46) ~E®E AR
AALEEIFAETE (AAREGTETIE ) ’T%Iﬁ]
A A AriEdett d Bl ATt 23R s R B A B E X B

5
(=

w 3 ém\ﬂ.

%— 7



EER2ZY AT REBAS RS REZ A P
62T L F % s dovtd SER20T T 2 3RA f’ﬂa%‘g‘;g’ G
@Qﬁﬂ#%iﬁ%ﬁﬁ PRBEFEE - &e2
HpERFETE T2 2B RB] S B4R E

+ in ~ﬁ%ﬁ A W'*“
5‘]5'”'1‘%"2‘ A A ERHFA 5 H LR o
5 547765

CATTEE % 138 » 2% 5531% ~ %510

S U N OV R 9

Y A YV
wmp )

E
E

M ARFEPE R AR R o

bR IR ek ER B 10D R b R N F d R (T
CEEN

Sn e 1 2

L LR EAES EER PR R AEHEY WG RAF S
ARz F REL L
}%’*‘1—/%‘,\% = A 1)} %g%’ﬁﬂ_y\
—r:r.«?%;;

7 = A | A8 7 HREAI3EEY

s s B
I & [111=#872p 111#37%20p

ECR VOB M| EREY H o RBFRATIEAEY H O RBFRET]
£ R x5 |1l a @ F %3585 B (11& &R F 5369545
FEHERS D R R R ETE 11
# R0 F 548350

—
S




ok A e S 3

T E T

11# R RE7FF 520105

113# & 373 % 1795

112#5% 25p

113#87% 27p

LAY B En

THRBEZRLY AR

111# &R £33 % 20105

1132 & 1 %3 $179% (&
BB El13E R 5 F 547

5.3 &85 v 37k )

112#7% 4p

113&117* 7p

3 W0 4
| R R RAL € F B

3 WL
RSN

LAL KRR
1124 B #4 3 % 15143%

L4 E S R
113# B3 F % 160745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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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0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游富凱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4年度執聲字第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是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經查：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合法適當，應予准許。又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程序保障更加周全。本院因而發函請受刑人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受刑人回覆就本件定刑無意見等情，有本院刑事庭民國114年1月7日114中分慧刑和114聲70字第198號函（稿）、送達證書、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67至71頁），並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部分，係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之下手實施罪，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部分，係犯未經許可製造爆裂物罪等犯罪態樣、犯罪時間間隔、侵犯法益，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及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自由裁量權限等情，而為整體評價後，就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其宣告刑之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部分，因無宣告多數罰金刑情形，不在本件定執行刑之列，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蘇　品　樺
　　　　　　　　　　　　　　　法　官　周　瑞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華　鵲　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表：受刑人甲○○定應執行之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罪　　　　　 名

		


		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之下手實施

		未經許可製造爆裂物罪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8月

		有期徒刑3年8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8月2日

		111年3月20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少連偵字第358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少連偵字第48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6954號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案　　　　號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2010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5月25日

		113年8月27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案　　　　號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2010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77號不合法駁回上訴確定）



		


		判　　　　決
確 定　日 期

		112年7月4日

		113年11月7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　　　　　 註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執字第1514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執字第160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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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聲請案號：114年度執聲字第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

刑肆年貳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

    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是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聲請裁定等語。

二、經查：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等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

    ，有各該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

    卷可稽。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

    合法適當，應予准許。又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

    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

    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

    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程序保障更加周全。本院因而

    發函請受刑人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受刑人回覆就本

    件定刑無意見等情，有本院刑事庭民國114年1月7日114中分

    慧刑和114聲70字第198號函（稿）、送達證書、本院陳述意

    見調查表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67至71頁），並審酌受

    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部分，係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

    之下手實施罪，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部分，係犯未經許可製

    造爆裂物罪等犯罪態樣、犯罪時間間隔、侵犯法益，各罪依

    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及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自由

    裁量權限等情，而為整體評價後，就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其

    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

    之罪，其宣告刑之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部分，因無宣告多

    數罰金刑情形，不在本件定執行刑之列，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

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蘇　品　樺

　　　　　　　　　　　　　　　法　官　周　瑞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華　鵲　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表：受刑人甲○○定應執行之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罪　　　　　 名  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之下手實施 未經許可製造爆裂物罪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8月 有期徒刑3年8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8月2日 111年3月20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少連偵字第358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少連偵字第48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6954號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案　　　　號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2010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5月25日 113年8月27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案　　　　號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2010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77號不合法駁回上訴確定）  判　　　　決 確 定　日 期 112年7月4日 113年11月7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　　　　　 註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執字第1514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執字第160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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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4年度執聲字第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是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經查：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合法適當，應予准許。又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程序保障更加周全。本院因而發函請受刑人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受刑人回覆就本件定刑無意見等情，有本院刑事庭民國114年1月7日114中分慧刑和114聲70字第198號函（稿）、送達證書、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67至71頁），並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部分，係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之下手實施罪，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部分，係犯未經許可製造爆裂物罪等犯罪態樣、犯罪時間間隔、侵犯法益，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及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自由裁量權限等情，而為整體評價後，就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其宣告刑之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部分，因無宣告多數罰金刑情形，不在本件定執行刑之列，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蘇　品　樺
　　　　　　　　　　　　　　　法　官　周　瑞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華　鵲　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表：受刑人甲○○定應執行之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罪　　　　　 名

		


		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之下手實施

		未經許可製造爆裂物罪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8月

		有期徒刑3年8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8月2日

		111年3月20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少連偵字第358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少連偵字第48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6954號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案　　　　號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2010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5月25日

		113年8月27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案　　　　號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2010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77號不合法駁回上訴確定）



		


		判　　　　決
確 定　日 期

		112年7月4日

		113年11月7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　　　　　 註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執字第1514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執字第16074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0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游富凱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4年度執聲字第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是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經查：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合法適當，應予准許。又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程序保障更加周全。本院因而發函請受刑人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受刑人回覆就本件定刑無意見等情，有本院刑事庭民國114年1月7日114中分慧刑和114聲70字第198號函（稿）、送達證書、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67至71頁），並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部分，係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之下手實施罪，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部分，係犯未經許可製造爆裂物罪等犯罪態樣、犯罪時間間隔、侵犯法益，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及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自由裁量權限等情，而為整體評價後，就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其宣告刑之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部分，因無宣告多數罰金刑情形，不在本件定執行刑之列，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蘇　品　樺

　　　　　　　　　　　　　　　法　官　周　瑞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華　鵲　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表：受刑人甲○○定應執行之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罪　　　　　 名  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之下手實施 未經許可製造爆裂物罪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8月 有期徒刑3年8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8月2日 111年3月20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少連偵字第358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少連偵字第48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6954號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案　　　　號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2010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5月25日 113年8月27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案　　　　號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2010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77號不合法駁回上訴確定）  判　　　　決 確 定　日 期 112年7月4日 113年11月7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　　　　　 註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執字第1514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執字第16074號 





